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淮北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文件

淮北市监〔2024〕46号

关于全面开展涉企收费自查自纠和
重点抽查检查工作的通知

市直各有关部门、各驻淮单位:

为落实结构性降费减负政策，加强涉企收费监管，持续优化

营商环境，请市直各有关部门、各驻淮单位，结合自身工作实际，

组织开展涉企收费自查自纠，并就重点抽查检查工作通知如下。

一、工作目标

通过深入开展自查自纠，加强源头治理，严格落实主体责任；

通过重点抽查检查，严厉打击涉企违规收费行为，维护市场价格

秩序，助推我市经济高质量发展。

二、自查自纠和抽查检查范围

（一）时间范围

2022年 7月以来的涉企收费行为，重大事项可向前追溯。



— 2 —

（二）自查自纠和抽查检查对象

1.承担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执行政府指导价、定价收费的政府

部门及下属单位；

2.《财政部、发改委关于清理规范一批行政事业性收费有关

政策的通知》（财税〔2017〕20号）等相关文件涉及的收费部

门及下属单位；

3.开展行政审批事项中介服务的政府部门下属单位或受委

托的相关中介机构；

4.承担电子政务平台建设、运维等技术服务的政府部门下属

单位或受委托的社会第三方机构；

5.与履行本部门职能相关的行业协会。

三、自查自纠和抽查检查重点收费行为

（一）行政机关和法律、行政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

职能的事业单位、社会组织在没有法律、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决

定依据时，是否存在下列行为：

1.强制或者变相强制购买商品或者接受有偿服务，强制或者

变相强制参加评比、达标、表彰、培训、考核、考试、备案、登

记、注册、年检、监制、认定、认证、审定、指定、配号、换证

等服务收费或者变相收费；

2.在行政事业性收费、行政审批中介服务事项、涉企保证金

目录清单之外擅自设立收费项目、制定收费标准收取费用；

3.采取分解收费项目、增加收费频次、延长收费时限、扩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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收费范围等方式变相提高收费标准，不执行规定收费标准或减免

政策；

4.将职责范围内的行政管理、行政执法事务或应直接履职的

服务事项通过转移、分解交由企业、事业单位、社会组织等承担，

变无偿为有偿；

5.擅自设立行政审批或者行政审批前置条件并收费或者变

相收费。

（二）事业单位、社会组织以及其他经营者承担行政机关委

托事项或者为行政机关履行职责提供服务时，是否存在以下行

为：

1.将应当由行政机关承担但未承担的费用，转嫁给经营主

体；行政机关已承担费用的，仍向经营主体收费；

2.借助委托服务事项，强制或者变相强制经营主体接受有偿

服务；

3.继续实施或者变相实施国家已取消的收费事项并收费；

4.利用电子政务平台从事商业经营活动，或者借助电子政务

平台收取费用。

（三）行业协会等社会组织，是否存在利用行业影响力实施

以下行为：

1.未经批准开展或者变相开展职业资格认定并收费；

2.没有法律法规依据，强制或者变相强制参加评比、达标、

表彰、培训、考核、考试以及类似活动并收费或者变相收费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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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强制或者变相强制经营主体接受第三方机构有偿服务，或

者利用分支（代表）机构重复收费；

4.强制赞助捐赠、订购刊物等，或者借前述活动收费或者变

相收费；

5.只收费不服务，或者所收取的费用与提供的服务质价不

符。

（四）是否存在法律、法规政策禁止的其他收费行为。

四、组织实施

（一）自查自纠（2024 年 5 月-6 月）。市直各有关部门、

各驻淮单位对照自查抽查重点，做好涉企收费情况梳理自查。发

现问题，立即整改，并建立收费自查整改台账，确保全面整改到

位。6 月 30 日前，请将《涉企收费自查自纠情况表》反馈至市

市场监管局邮箱。

（二）抽查检查（2024 年 7 月-9 月）。市市场监管局根据

投诉举报线索，结合各相关单位自查自纠情况，对部分单位涉企

收费情况开展重点抽查检查。

（三）总结提升（2024 年 10 月）。市直各有关部门、各驻

淮单位总结本系统自查自纠情况，加强内部管理。市市场监管局

汇总分析自查自纠整改落实情况，系统总结重点抽查检查成果，

建立健全长效监管机制。

五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整治涉企违规收费，落实减税降费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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策，直接关系广大市场主体的切身利益。党中央、国务院、省委、

省政府和市委、市政府高度重视，多次要求开展涉企违规收费治

理，坚决查处乱收费。近年来，涉企收费也是国务院重点督查内

容之一。各有关部门应将涉企违规收费自查自纠工作与创优营商

环境紧密结合，强化组织领导，压紧压实责任，确保高质量完成

自查自纠和重点抽查工作。

（二）密切协同配合。加强与发展改革、财政等涉企收费监

管部门以及相关行业主管部门的沟通联系，行业监管和市场监管

有机结合，加强部门联动，形成工作合力。对检查中发现的疑难

问题，认真会同相关部门研究、分析，提升违规涉企收费治理的

靶向性和精准性。同时，市市场监管局将严守廉洁纪律，严格落

实执法过程全纪录和法制审核制度，自觉接受相关单位、群众和

社会监督。

（三）切实做好自查。各有关部门应聚焦自查自纠对象和重

点，全面排查本部门涉企收费项目的政策依据、收费标准等，及

时向市场监管部门反馈自查自纠情况。发现问题立即整改，切实

做好自查工作。在官方网站将梳理后的本部门涉企收费事项一次

性集中公示，接受社会监督。

请各有关部门于 5月 6日前将负责此次自查自纠工作的联络

员、联系电话反馈我局。如本部门无涉企收费项目也请书面反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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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 系 人：市市场监管局价监科 张幼勇

联系电话：0561-3058132

邮 箱：hbsjgjdjc@163.com

附件：1.淮北市主要涉企收费单位

2.涉企收费自查自纠情况表

2024年 4月 28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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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淮北市主要涉企收费单位

市中级人民法院、市发展改革委、市教育局、市科技局、市

经济和信息化局、市公安局、市民政局、市司法局、市财政局、

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、市生态环境局、

市住房城乡建设局、市交通运输局、市农业农村局、市水务局、

市商务局、市文化旅游体育局、市卫生健康委、市退役军人局、

市应急局、市市场监管局、市林业局、市医保局、市城市管理局、

市防空防震办、市数据资源局、市公共资源交易监管局、市公共

资源交易中心、市贸促会、市税务局、淮北海关、市气象局、无

线电淮北管理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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淮北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办公室 2024年 4月 28日印发


